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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法院审查认为，该行政处罚决

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

法，符合强制执行条件，依法裁定准予强

制执行。

法官表示，陈某与郑某签订的转让

协议明确约定其须承担原店铺所有未消

费完毕的预付卡金，即已通过合同方式

承接对消费者的履约义务。其要求老会

员再次充值方可消费，实质是单方面加

重消费者负担、转嫁经营成本，违反合同

约定，侵害消费者公平交易权和自主选

择权。

法官同时提醒，根据《浙江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

法》规定，企业法人提供的单张记名预付

凭证金额不得超过5000元，单张不记名

预付凭证金额不得超过1000元；其他经

营者对同一消费者提供的记名预付凭证

金额不得超过2000元，单张不记名预付

凭证金额不得超过500元。对预付凭证

金额超过前款规定的最高限额的，本案

中的消费者有权要求退还超过限额部分

的款额，同时，经营者不得减少或者取消

已经承诺的优惠。

通讯员 马利斌 吴琼 本报记者 陈毅人

朋友小聚吃火锅本是乐事，不料被

饭店外接的电源线绊倒摔成骨折。近

日，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违

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案，认定火锅

店经营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判决其

投保的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案情回顾：
2024年5月12日凌晨，韩某与同伴

前往大富饭店（化名）二楼包厢吃火锅。

饭店工作人员从桌子底下外接电源线至

插座，韩某恰好坐在电源线旁。席间，韩

某起身离座，不慎被电源线绊倒，当即受

伤，后被送往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右手肘

韧带撕裂、右桡骨小头骨折，住院治疗15

天。

事发当日，韩某与饭店经营者杨某

一同前往派出所调解，签署调解协议书，

约定韩某的伤势由杨某通过保险公司处

理，杨某当场支付韩某交通费900元，此

事一次性了结。

随着后续治疗费用不断产生，韩某

认为此次事故造成其各项经济损失共计

7.9万余元。大富饭店作为经营场所，未

对店内电线进行有效固定和日常维护，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侵权赔

偿责任。因多次向饭店索赔未果，韩某

将大富饭店及其投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法

院。

法院判决：
法院经审理认为，大富饭店在提供

火锅服务时选择绊倒风险较大的外接电

源线方式提供热源，应当预见该方式存

在的安全隐患，却未采取任何保护、控制

或警示措施，存在重大过错。同时，韩某

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坐在外接电

源线旁，理应对周边环境尽到更高注意

义务，且就餐前后均有饮酒，影响了判断

力和身体协调性，对损害发生亦存在一

定过错。

综合双方过错程度，法院酌定大富

饭店对韩某损害后果承担70%的赔偿责

任，韩某自负30%责任。经核算，韩某各

项合理损失为7.5万余元，大富饭店应承

担52902元。

因大富饭店投保公众责任险，保险

公司应根据保险合同承担赔偿责任。扣

除10%绝对免赔额后，保险公司需向韩

某赔付47612元。对于保险公司免赔部

分，因双方此前调解协议明确“此事一次

性了结”，大富饭店无需再另行赔付。

近日，法院作出判决：保险公司赔偿

原告韩某各项损失47612元。目前判决

已生效。

《工人日报》刘友婷

只要“事先不知情”，出借自己的电话

卡被他人用于违法犯罪就不用担责？近

日，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审理了

一起因非法出借电话卡引发的行政处罚纠

纷案。法院认为，当事人即使不知晓出借

的电话卡会被用于诈骗，但其主动将电话

卡交予陌生人，客观上为诈骗分子实施犯

罪提供了可乘之机，其行为构成非法出借。

案情回顾：
2025年3月26日，李某在社交平台看

到“赴港买黄金赚钱”的信息。私信咨询

后，对方称赴港前需办理电话卡及流量卡，

并携带至外地注册会员。3月28日，李某

办好两张卡后，次日就根据对方提供的定

位信息前往东莞，将两张卡交给一名陌生

男子。

经公安机关调查，该电话卡被用于拨

打诈骗电话，导致一名被害人于3月29日

被骗2.6万元。4月1日，深圳市公安局宝

安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李某

行为构成非法出借电话卡，决定对其处以

500元罚款。李某不服并申请行政复议，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作出复议决定，维

持该处罚。随后，李某诉至深圳市盐田区

人民法院，请求撤销上述《行政处罚决定

书》及《行政复议决定书》。

庭审中，李某称，自己并未出售、出租、

出借电话卡，亦无此类动机和获利行为。

其办理电话卡系因诈骗团伙设局，自己实

为受害者，未使用涉案电话卡拨打电话，无

协助电信网络诈骗的主观故意，不应被处

罚。

宝安公安分局、宝安区政府则表示，李

某出借电话卡的事实成立，即便未从中获

利，依据法律规定，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出

借，依法应予处罚。涉案行政处罚决定及

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

律正确、量罚适当。

法院经审理指出，李某在办理电话卡

时，对非法出借电话卡的法律后果具备明

确认知。即使其不知晓出借的电话卡会被

用于诈骗，但其主动将电话卡交予陌生人，

脱离自身管理，客观上为诈骗分子实施犯

罪提供了可乘之机，无法排除其行为的违

法性。

最终，法院认定宝安公安分局对李某

处以500元罚款，已充分考量其违法情节，

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

法院判决驳回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该判决目前已生效。

以案说法：
办案法官表示，实践中，部分人员受利

益诱惑或他人蒙骗，出售、出租、出借银行

卡、电话卡等，为不法分子实施违法犯罪提

供便利条件。“这类人员往往心存侥幸，认

为自己未直接参与犯罪便不会触犯法律，

实则该想法无法为其行为脱罪。”该法官

说，即使行为人对他人的犯罪事实“事先不

知情”，也因将“两卡”交由他人使用存在过

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该案

中，李某的行为导致被害人财产损失，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相关

规定，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出借电话卡，依法

应受处罚。

法官提醒，务必提升个人信息保护意

识，妥善保管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卡等重

要证件及结算工具，一旦丢失立即挂失，废

弃不用的卡应及时办理注销，切勿随意丢

弃、出借、出售或出租。此外，办理手机卡、

银行卡等业务时，要仔细核实办理信息及

流程，对涉及面部识别、指纹录入等个人敏

感信息的环节要提高警惕，严防被不法分

子窃取、冒用，守住法律底线，避免因一时

疏忽身陷违法泥潭。

出借的电话卡被用于诈骗
“事先不知情”也违法美容美发店易主美容美发店易主，，

老会员老会员““二次充值二次充值””方能消费方能消费？？
经营者因违法经营被罚款经营者因违法经营被罚款，，法院裁定准予强制执行法院裁定准予强制执行

吃火锅被一根电线绊成骨折
法院：饭店担责七成

通讯员 祝欢 王珍珍

接手美容美发店，却要求老会员“二次充值”才能用余额——这一“如意算盘”最终换来9万元罚

单。近日，江山市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涉预付卡消费的行政处罚非诉执行案件，裁定准予强制执行市场

监管部门对违法经营者作出的9万元罚款决定。

案情：协议约定承接债务，经营却设消费门槛

2024年4月8日，陈某与郑某签订

店铺转让协议，郑某将经营的美容美发

店经营权及店内会员资源转让给陈某。

协议明确，陈某受让店铺后须承担顾客

未消费完毕的预付卡金，继续完成消费

服务。

协议签订后，店面名称及招牌未更

换。经营期间，陈某向老会员提出新的

消费条件：须再次充值方能使用原卡内

余额，充值金额从几百元至数千元不等，

部分会员被要求充值额达到原卡内余额

的50%。

该规定引发老会员强烈不满，认为

陈某变相增加消费门槛，遂向市场监管

部门举报。

经查，陈某在数月内违规发放记名

预付卡金额28万余元，其中20张会员卡

单次充值金额超过2000元，个别达数万

元。此外，陈某通过修改7笔超2000元

充值时间，试图规避处罚。

查处：多部门联合约谈未果，市场监管局作出处罚

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调查认定，

陈某的行为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

施条例》及《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相关规定，

具体包括：对持有预付凭证的消费者增

设条件、减损权利；记名预付卡充值金额

超法定限额；经营场所内部分化妆品超

过使用期限。

经多部门联合约谈，陈某仍未改

正。市场监管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给

予警告，罚款9万元，没收超过使用期限

的化妆品。

处罚决定作出后，陈某未在法定期

限内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亦

未履行罚款义务。市场监管部门遂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裁定：承继债务须履约，强制“二次充值”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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